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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文社會與科技前瞻人才培育計畫 – 常見問題 FAQ 

一、計畫理念與內容 

Q1：本計畫與高教深耕計畫有何關聯？ 

A：高教深耕計畫有 50％的經費必須用於教學創新，建議各校可以深耕計畫的

基礎上，聚焦在本計畫的兩項目標「發展能培養瞻遠融整人文與科技人才

的環境機制」及「養成研教合一之跨域師資」。 

Q2：本計畫和科技部專題計畫的「教學實踐研究」有何異同？ 

A：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著重於教學行動的研究，針對學生學習成效進行有系統

的資料蒐集與分析，並不涉及有系統地規劃前瞻人才的培育。本計畫是針

對前瞻議題的課程設計，內容的主題有特定發展方向；另外，本司的計畫

著重在實驗性、創新性的教學活動改進，鼓勵對教學活動進行分析、檢

討、研究。因此，本計畫對執行成效的分析、檢討、研究，部分雖與教學

實踐研究計畫相似，但可以善用其資源與本案搭配。 

Q3：如果提案內容超越 A、B兩類發展目標所描述的項目，是否能自行擴充？ 

A：可以，但是需要提出充分論述，並符合本計畫目標。 

Q4：可否針對本計畫提出之四大類重點議題以外之其他前瞻議題進行提案？最

多可選擇幾類議題？ 

A：可以針對本計畫提及以外之科技前瞻議題，惟需提出該項議題重要性之完

整論述。各補助團隊可依照計畫性質與需求選擇重點議題，並無數量限

制。 

Q5：在課程結構調整、發展前瞻議題教法等方面，是否包含研究所課程？ 

A：以大學部課程為主，若獲補助計畫有意試辦研究所課程改革，可以共學方

式，參與計畫相關工作坊或研習會，用校方配合款或其他資源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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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跨領域需要到什麼程度？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一定要跨到科技或理工相關

領域才算跨域嗎？人文及社會學科內的跨領域是否符合申請資格？ 

A：申請團隊應該從選擇本計畫所列舉的重大議題著手，其次從前瞻的思維出

發，思考如何透過跨領域整合，分析並解決這些議題未來對人類社會與環

境所帶來的挑戰。另外，跨域團隊的組成應是以整合這些分析和解決問題

的能力、融整跨域知識與不同學科方法論為基礎，並共同規劃或修正選定

議題之跨領域教學課群或課程。本計畫雖無特別規定跨領域的幅度，但仍

傾向鼓勵人社學科領域和理工醫農領域進行跨域整合。 

Q7：各期的課程、工作坊等可以重複嗎？或是必須完全不同？ 

A：主題可以重複，對象若不同，可以容許有相同內容；對象若相同，應該安

排進階內容。 

Q8：如果申請計畫之主軸為「人口結構變遷」，課程名稱是否需要符合主軸的

名稱呢？ 

A：受補助者對執行的課群主軸可自行組織、命名，只要課程內容能符合本計

畫四大類重大議題的實質內涵即可。故課程名稱可以與四大議題或主軸名

稱不同，例如無需更動原本系定必修課的名稱，只需調整內容或教法。 

Q9：A 類「至少 3 門課」是第一期發展完成，還是逐年發展？ 

A：由於各種課程的發展程度不一，本計畫並不期望全部的課程在第一年發展

完成，但請合理規劃各門課程從原本的情形到欲達成的目標間發展所需的

合理時間；例如一門全新的課程，於第一期規劃、準備，再於第二期開出

即屬合理。無論既有課程的調整或新開課程，都須於第二期以後持續發

展、改良。 

Q10：第零期到第一期申請時允許已核定的 3 門課變更丶擴充或調整課名嗎？ 

A：第零期到第一期申請時都可以變。第一期以後的變化應該有充分理由；可

以接受，但要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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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A、B類計畫的團隊組成除了跨院之外，可以跨校嗎？ 

A：可以，本計畫鼓勵跨校及業界人士共同參與，並強調鄰近地區的組合與頻

繁互動。 

Q12：跨校計畫可否由 A 校老師到 B校（主持人所在）開課？兩校老師可否只

在自己所屬學校開課？ 

A：跨校開課是可以的，但是要看整體計畫設計的合理配置，以及 B 校是否會

同意，請自行規劃、解決。 

Ｑ13：本計畫是否只針對人社領域科系及學生做人才培育與設計教案？不包括

理工醫農的學生嗎？那如何使不同領域學生能共學合作？  

Ａ：本計畫雖以人社領域學生為主要教育對象，但亦鼓勵透過計畫內的通識、

低年級基礎科目、高年級跨系合作或整合方式、總結式課程與非制式教學

活動等，影響理工醫農領域學生，或與理工醫農領域跨域合作，有機會讓

不同領域學生共學、合作。而逐漸普遍的不分系自然也無學生領域歸屬的

問題。此外，教師也可透過本計畫的規劃、執行過程重新思考如何從不同

管道以合適的方式選擇、吸引適配的人才進入相關領域。 

Q14：何謂研教合一？ 

A：指的是老師在學術研究與教學兩方面能結合，包括其學術研究成果能適當

地使用在教學內容或方法上，或教學活動的執行成果也能對其學術研究有

某種驗證或支持。透過本計畫，教師在參與跨領域合作（包括：教案和教

材設計）的過程，可進行系統性的反思（包括：跨領域協調整合過程、原

學科在知識論和方法論面臨跨界、在跨域整合需求時所面臨的困境和所需

的創新與突破）和未來發展成跨領域研究案的可能性。另外，可將最新學

術成果適當地編為教案、範例、考題，或以行動式研究創新的教學而能對

教育領域的學術研究有所貢獻，例如發表研究報告、論文、專書或升等。 

Q15：工作坊是提供同一群老師參與研習，或是可以對該主題有興趣的其他老

師開放參加？ 

 

A：工作坊的學員主要是參與本計畫的老師，也可視情形開放給對該主題有興

趣的其他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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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6：課群代表本計畫要組成 3 門課（從基礎到進階）嗎？或是指設計教材/教

案的數量而非開課？課程是否必須為新開課程、正規課程？若團隊組成

為跨校，是否由主持人所屬學校為開課單位？ 

 

A：本計畫要求至少要開 3 門課（科目），不是教材/教案的數量，因為 3 門課

可以是新課程也可以是修改既有課程，主要作為前瞻主題的教學實踐與實

驗之處，故適宜的新教材、教案數量將會視情形而定。跨校團隊所開課程

可以在成員原來所屬各校開設，也可以集中在某校開設，但皆需有合理設

計與關聯性，且教師之間能有實質合作。 

Q17：「科技」一詞於本計畫代表的意義為何？ 

A：本計畫特別鼓勵人社領域的教師與理工醫農等領域的教師從前瞻的觀點出

發，針對重大前瞻議題進行跨領域教學的合作，一起嘗試探究科學、技

術、經濟、社會和環境的長遠未來，整合不同領域的概念、知識論、方法

論和教學法，協助青年學子融整不同學科領域的知識及技能，及協助他/她

們具備樂於進行跨界和跨域溝通的態度。另外，本計畫強調跨領域的向度

和幅度，以及對前瞻議題的解讀及剖析如何反映在課群規劃與課程設計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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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申請作業 

Q1：科技大學、空中大學、宗教大學及軍警校院是否可以申請本次計畫？ 

A：本計畫補助對象為全國各公私立大學校院，含科技大學、空中大學、技術

學院與宗教研修學院，但不含軍警校院。 

Q2：可否同時申請 A類及 B類計畫？同一人可否同時參與兩個以上的團隊？ 

A：同校內可以有不同團隊同時申請 A 類及 B類計畫，惟每人限主持一項計

畫。同一人除僅能擔任一個計畫主持人外，擔任其他計畫之共同主持人、

核心團隊或一般團隊成員皆無限制。原則上 B 類計畫內容也可以包含 A 類

內容，同一團隊無需重複申請。 

Q3：同一學校可以申請計畫類型及件數？ 

A：第零期同一學校申請件數不限，但至多補助三案（A、B類合計），以後各

期同一校至多補助二案（A、B類合計）。 

Q4：各校之教學單位，例如：通識教育中心或是人文社會中心等單位，可否申

請 B類計畫？ 

A：只要是有開課的教學單位（或招生單位）皆可申請 B類計畫，包含學程、

虛擬學院、通識教育中心等。但若非經院級以上會議通過設置之校內正式

單位，僅為任務編組者，則不在申請計畫範圍。惟 B類計畫著重人才培育

之完整過程，不單考量基礎通識科目部分，敬請參考本計畫徵件須知之發

展目標第 1 項的內容。 

Ｑ5：關於 B類計畫的申請資格，若通識教育中心或一個學院內已經跨越人

文、社科及科技領域，還需要跨院嗎？兩校的通識中心可以一起申請嗎？

兩校同系名的系呢？ 

Ａ：B類計畫仍需要跨院（教學單位）組成團隊。本計畫的精神除了學術領域

的跨域整合，也包含跨組織單位的合作整合。兩校的通識教育中心或跨域

之單一學院（例如文理學院）可以合組團隊，但仍需由跨人社與科技領域

的教師組成，且針對低年級至高年級之課程結構進行系統性規劃及調整

（詳見本計畫徵件須知發展目標第 1 項）；也因此，兩校同系名的團隊較不

符合本計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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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第零期得不分類，執行完第一期計畫後可否更換補助類型？ 

A：考量本部資源投入及成果效益評估，請申請第一期計畫的學校審慎選取類

別，原則上延續型計畫不得轉換補助類型。但若執行上有合理充分理由

者，可利用第二期進場機會，在符合徵件辦法的規定下重組團隊申請。 

Q7：本次申請是以三年為期程規劃計畫及撰寫計畫書，或是先以計畫第零期

（108 年 2 月 1 日—108 年 8 月 31 日）進行規劃？ 

A：本次申請第零期，內容是規劃未來三年期的計畫，及其準備工作。 

Q8：A 類計畫的申請單位可以是學程嗎（是跨單位合作的，非教學單位）？ 

A：申請 A 類不需以單位提出，只要一群教師即可，僅計畫相關行政作業（例

如公文流程、經費核銷）需要經由主持人原本所屬教學單位進行。因此，

也就無需考量是否以學程或學程是否為正式的教學單位。 

申請 B類者，需要以正式的教學單位來申請，因此學分或學位學程若於校

內為正式教學單位（無論所屬單位與層級），即符合申請資格。 

Q9：B類計畫共同主持人必須為單位主管嗎？可否由教學單位副主管擔任？可

否由業界人士擔任？ 

A：B類計畫著重於改善人才培育之環境與機制，且需由兩個以上跨院之教學單

位組成，依本計畫徵件須知第 5 點第 2 款規定，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都應

由參與之教學單位主管擔任，業界人士雖無法擔任共同主持人，但可擔任

核心教師團隊成員。 

Q10：共同主持人是否須與計畫主持人同校？有無限制國外人員擔任？ 

A：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不需要為同校，可跨校組成。共同主持人亦可由

國外人員擔任，惟審查時仍會考量雙方交流情形、對本國學生之實質助益

程度；相關主持費之支付建議由配合款支應。 

Q11：本計畫的補助名額是否會特別偏好 A 類或 B類？ 

A：依據審查委員專業判斷是否予以補助，兩類計畫不會特別有所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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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計畫的核心夥伴可否找政府補助之研究單位（例如：工業技術研究院）、

醫院的醫師或轄區的地方政府教育局、民政局、社會局等相關人員（利

於計畫推動）組成？ 

A：可以。研究機構、醫院或廣義的業界及各級政府，只要合作內涵符合本計

畫精神，合作方式合理即可為合作夥伴。 

Q13：本計畫是否可與非政府機構進行合作？ 

A：可以。 

Q14：在發展目標中的第 4 點有關促進國際教學交流有排除大陸的學校或醫療

機構嗎？ 

A：沒有。本計畫並沒有排除與中國大陸的學術交流，惟邀請相關人士來臺應

符合政府規定辦理。 

Q15：專案教師是否可當主持人？ 

A：考慮其工作穩定性，專案教師不宜擔任Ａ、Ｂ類計畫的主持人與共同主持

人。 

Q16：本計畫鼓勵主持人以人文社科領域為主體進行跨領域合作，指的是他畢
業的學歷，還是他現在任教的系所？ 

A：都可，本計畫形式審查時會依據學歷、教學資歷、學術研究專長及累積成

果、經歷、現職等從寬認定，再由評審評判實質的妥適性。 

Q17：若第零期、第一期沒申請或未獲通過，後面可否申請？ 

A：本計畫設有進退場機制，第一、二期仍可申請進場，第三期起不受理新申

請案。 

Q18：「兩個以上跨院之院、系等教學單位」合作，是否必須兩個都是大學部的

課程，還是可以一個是大學部、一個是研究所呢？ 

A：形式上可以，但實質內涵的合作需合理規劃；課程之開設以大學部課程為

主。 



最後更新日期：107 年 9 月 26 日 

 

8 

 

三、經費相關 

Q1：本計畫是否能補助計畫人員出國交流或邀請國外學者來臺之費用？ 

A：自第一期起可補助邀請國外學者來臺交流費用，每計畫每年以新臺幣（以

下同）30 萬元為限，人數最多 4 人，內含於申請總經費之內。本計畫亦鼓

勵各執行團隊以配合款支應成員出國之差旅費。 

Q2：本計畫為全額補助或部分補助？ 

A：本計畫各期均為部分補助，且申請學校需提撥補助經費 10％以上之配合

款。 

Q3：計畫預算可否編列主持人費及共同主持人費？是否補助專案教學人員？ 

A：本計畫人事費得編列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費，每人每月上限 6,000

元，合計 4 人為限。此外，可補助專任助理、兼任助理或教學助理費，但

不補助專案教學人員。 

Q4：講座鐘點費可以支給校內老師或同仁嗎？ 

A：可以。請參考「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之經費編列基

準表；另若為學校配合款，則需參考校內經費使用的規定。 

Q5：第零期執行期間只有７個月，有期中考核嗎？ 

A：第零期執行時間較短，故不辦理期中考核。 

Q6：經營校外跨領域學習據點所需之水電費可由設備費項下支應嗎？ 

A：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之經費編列基準表對設

備費的定義，所謂的設備費是指各執行單位因執行計畫，所分攤之電腦、

儀器設備或軟體使用費用，故水電費不在本計畫補助的項目之中；各校如

有需要可由配合款支應。 

Q7：是否允許其他單位資助募款？ 

A：可以，若有其他補助單位或募款來源，請於經費申請表註明補助單位、項

目及金額。 


